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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長
期
研
究
「
漢
傳
佛
教
」的
發
展
史
而
不
自
知
(
下
)

至
於
罨
寺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首
先
是
接
受
了
田
土
的
布
施
之

後
，
自
然
如
上
述
方
式
加
以
耕
作
。
也
由
於
有
了
收
穫
，
故
寺

院
自
行
開
辦
伙
食
，
不
再
行
乞
以
免
開
罪
了
俗
家
施
主
們
。

然
而
施
主
們
施
出
的
田
土
往
往
是
產
量
不
豐
的
瘦
田
，
而

寺
院
開
伙
之
後
，
每
天
要
維
持
定
量
的
食
材
供
養
，
不
得
已
，

他
們
只
好
拿
出
所
獲
金
錢
布
施
去
購
買
肥
田
以
自
給
。
由
於
肥

田
的
米
麥
生
產
豐
富
，
寺
院
只
好
將
剩
餘
的
農
產
品
賣
出
，
以

獲
利
作
爲
寺
院
的
福
田
之
資
。
也
由
於
不
斷
獲
利
，
加
上
金
錢

布
施
的
日
積
，
寺
院
不
免
涉
身
經
濟
性
的
社
會
活
動
，
包
括
免

費
的
慈
濟
事
業
，
如
遇
上
天
災
將
施
飯
施
粥
、
爲
公
衆
修
橋
築

路
，
造
義
井
爲
民
衆
免
費
供
水
、
設
立
贈
醫
施
藥
的
義
診
服
務

及
免
費
的
相
當
於
現
今
醫
院
的
病
坊
、
提
供
免
費
食
宿
讓
應
考

科
舉
的
寒
士
在
寺
院
居
住
讀
書
、
經
營
典
當
事
業
幫
助
急
需
現

款
的
人
等
等
。

由
於
上
述
的
這
種
慈
濟
活
動
都
需
要
大
量
經
費
來
維
持
，

於
是
寺
院
不
免
一
方
面
再
購
入
大
量
田
地
、
果
園
、
菜
園
等
等

，
更
涉
身
經
濟
活
動
而
經
營
水
磨
坊
、
榨
油
、
收
費
客
舍
，
以

至
舉
辦
義
會
、
拍
賣
物
品
和
發
行
彩
票
等
，
來
維
持
成
員
生
活

和
繼
續
舉
辦
各
種
慈
濟
事
業
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都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特
色
，
印
度
佛
教
絕

對
無
此
。【

六
】
〈
戒
律
與
僧
制
之
間
I

弘
一
大
師
的
兩
難
之
局
〉

，
刊
於
《
從
傳
統
到
現
在
1

佛
學
理
論
與
現
代
社
會
》
，
東
大

圖
書
公
司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
一
九
九
O
。

筆
者
所
以
將
此
文
緊
接
【
五
】
之
後
來
談
，
因
兩
者
有
所

關
連
。
文
中
所
論
，
是
自
中
國
有
人
出
家
以
至
最
早

一
部
戒
本

《
僧
祗
戒
心
》
(
摩
訂
僧
祗
律
的
比
丘
戒
本
，
今
已
佚
)
,
彼

此
相
距
八
十
多
年
。
漢
末
的
華
夏
寺
院
爲
了
軌
範
比
丘
盒
畠
時

未
有
比
丘
尼
披
剃
)
，
只
好
自
行
依
中
圍
風
俗
制
訂

一
套
稱
爲

「
僧
制
」
的
守
則
，
這
套
守
則
如
今
已
失
佚
了
，
今
僅
能
知
道

其
中
五
條
·
·
(
二
杖
責
犯
禁
沙
門

'
u
-
)
寺
院
中
設
廚
供

,
U
-
-
)沙
彌
爲
寺
院
耕
種
寺
田
,
(
四
)
僧
徒
許
親
手
支
配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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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貸
,
(
五
)
僧
徒
許
舉
喪
七
天
。

及
至
第
一
部
律
典
跟
附
屬
的
僧
戒
尼
戒
的
譯
出
，
只
在

一
百
六
十
多
年
之
後
。
由
於
此
土
寺
院
長
期
遵
行
「
僧
制
」
，

雖
然
律
典
經
己
譯
出
並
加
施
行
，
「
僧
制
」
已
無
法
排
除
，
於

是
一
直
都
戒
律
與
僧
制
並
行
，
於
是
置
極
力
提
倡
依
律
行
事
的

弘
一
大
師
於
兩
難
之
局
。

例
如
大
師
獲
俗
家
好
友
夏
丐
尊
贈
以
名
貴
的
白
金
框
水
晶

鏡
片
的

一
付
眼
鏡
，
大
師
馬
上
捐
給
寺
院
，
囑
拿
去
賣
錢
作
福

利
事
業
，
這
是
遵
守
「
不
手
捉
金
銀
寶
物
」
的
戒
規
。
又
他
受

邀
到
青
島
湛
山
寺
講
律
之
時
，
不
接
受
特
別
爲
他
老
人
家
特
購

的
素
菜
，
堅
持
要
吃
寺
中
大
衆
同
吃
的
蔬
食
，
這
是
守
「
不
別

衆
食
」
的
粗
戒
規
。
然
而
大
師
卻
身
上
帶
錢
，
出
錢
購
物
和
打

賞
旅
舍
的
員
工
，
這
是
依
循
僧
制
的
表
現
。
弘
一
大
師
生
活
於

華
夏
而
避
不
開
「
僧
制
」
，
正
是
他
老
人
家
身
臨
的
兩
難
之
局

。
而
「
僧
制
」
，
正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產
品
。

【
七
】
〈
論
推
動
華
夏
僧
民
發
展
蔬
食
傳
統
的
兩
大
歷
史

因
緣
〉
，
刊
於
《
成
大
宗
教
與
文
化
學
報
》
第
十
四
期
，
台
南

，
二
0

1
0
。

筆
者
將
此
文
踵
隨
於
【
六
】
，
因
爲
它
也
跟
【
五
】
有
點

關
係
。
此
文
所
論
，
是
印
度
的
出
家
人
乞
食
爲
生
，
施
主
佈
施

什
麼
便
吃
什
麼
，
故
不
避
吃
魚
吃
肉
，
因
此
不
會
走
上
純
吃
菜

的
路
子
。

華
夏
出
家
衆
之
所
以
發
展
出
蔬
食
傳
統
，
首
先
固
然
緣
於

【
五
】
所
言
及
的
寺
院
改
行
供
膳
制
度
，
可
以
自
選
食
材
。
但

尙
有
兩
重
要
因
素
要
加
以
說
明
。
首
先
是
梁
武
帝
受
《
涅
槃
經

》
所
述
佛
陀
不
許
僧
尼
食
肉
，
連
自
死
的
畜
牲
的
肉
也
不
能
吃

之
說
的
影
響
，
因
而
在
他
治
下
的
長
江
流
域
以
帝
力
逼
使
出
家

人
吃
素
，
因
此
，
這
不
屬
於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範
疇
。

不
過
，
梁
武
帝
的
權
力
不
及
於
黃
河
流
域
，
何
以
後
來
整

個
禹
域
的
沙
門
都
勵
行
蔬
食
，
卻
原
來
受
到
隋
代
智
者
大
師
提

出
的
「
五
時
說
法
」
理
論
的
影
響
。

此
說
稱
佛
陀
畢
生
在
五
個
不
同
的
時
期
，
對
不
同
佛
學
程

度
的
信
衆
由
淺
入
深
地
講
授
不
同
的
釋
典
。
「
五
時
」
如
何
劃

分
？
和
每
一
「
時
」
講
些
什
麼
經
？
是
如
今
華
夏
法
師
們
講
誰

都
知
道
的
事
，
故
在
此
從
略
。
唯
是
最
後
一
「
時
」
是
「
法
華

涅
槃
時
」
，
稱
佛
陀
在
進
入
涅
槃
之
前
，
對
善
信
們
講
授
以
「

衆
生
平
等
」
爲
主
旨
的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和
以
「
人
人
都
能
成

佛
」
爲
主
旨
的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。
緣
於
華
夏
僧
俗
深
深
地
接

受
了
「
五
時
」
之
說
，
是
以
他
們
堅
信
《
涅
槃
》
所
述
「
不
許

食
肉
」
是
佛
陀
最
後
的
遺
囑
，
因
而
此
土
僧
民
都
敬
奉
釋
尊
入

滅
前
的
囑
咐
，
於
是
不
特
長
江
流
域
，
連
黃
河
流
域
的
出
家
衆

都
勵
行
純
吃
素
，
匱
到
如
今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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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五
時
說
法
」
屬
華
夏
創
作
的
講
法
，
並
非
佛
教
在
西
天

發
展
的
眞
實
歷
史
，
因
此
，
蔬
食
傳
統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重

要
特
色
！【

八
】
〈
中
國
古
代
佛
教
寺
院
的
順
俗
政
策
〉
，
刊
於
《
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第

一
期
，
台
北
，

一
九
八
七
。

此
文
所
論
，
是
印
度
的
佛
寺
是
不
開
放
的
，
不
獨
不
許
陌

生
的
俗
人
前
來
參
觀
，
更
不
許
俗
人
借
宿
。
再
者
，
僧
寺
不
許

俗
世
婦
女
進
入
，
尼
寺
亦
未
容
在
家
男
子
來
訪
。

然
而
在
中
國
，
則
俗
世
男
女
往
往
進
入
園
林
幽
美
的
寺
院

參
觀
遊
覽
，
甚
至
在
寺
院
中
設
宴
飲
酒
。
此
外
，
寺
院
又
容
許

俗
人
租
用
房
舍
居
停
，
更
許
外
邊
俗
人
使
用
寺
中
的
衛
浴
設
備

，
甚
至
讓
俗
人
在
寺
中
舉
喪
和
覓
地
下
葬
！

何
以
中
夏
寺
院
作
風
跟
印
度
的
完
全
不
同
，
原
來
是
僧
俗

雙
方
，
都
受
了
儒
家
典
籍
《
孟
子
》
的
影
響
。

《
孟
子
》
說
周
文
王
要
建

一
座
名
叫
「
靈
台
」
的
王
囿
，

子
民
百
姓
們
紛
紛
前
來
效
力
，
替
他
築
台
挖
池
，
終
於
蓋
成
佔

地
七
十
里
之
廣
的
大
園
囿
。
建
成
之
後
，
文
王
開
放
給
百
姓
同

樂
，
讓

一
般
人
都
可
進
來
遊
覽
，
進
來
割
割
草
、
打
打
獵
、
釣

釣
魚
。
周
文
王
能
做
到
這
一
點
，
因
此
大
家
對
佔
地
七
十
里
的

王
囿
也
覺
得
太
小
不
夠
用
。

從
《
孟
子
》
的
理
論
引
申
，
可
以
解
釋
爲
任
何
由
大
衆
出

錢
出
力
建
設
的
事
物
，
都
應
開
放
給
大
衆
去
享
受
。
而
寺
院
的

建
築
，
其
經
費
來
自
民
衆
的
布
施
，
甚
或
由
官
貴
帝
王
出
資
建

成
，
僧
侶
本
來
就
是
沒
有
錢
的
(
他
們
的
私
有
財
產
其
始
也
來

自
俗
世
布
施
)
，
因
此
寺
院
建
成
之
後
，
大
家
都
覺
得
這
園
林

幽
美
的
地
方
是
我
們
大
家
有
份
出
錢
出
力
的
，
我
們
像
周
文
王

的
子
民
那
樣
到
裏
面
去
遊
憩
，
有
何
不
可
？
受
儒
學
影
響
的
社

會
人
士
若
有
這
種
想
法
，
自
然
會
在
開
光
之
後
不
斷
進
來
遊
覽

。
寺
院
方
面
，
一
來
既
不
願
得
罪
世
人
，
二
來
僧
伽
由
於
誰
都

接
受
過
儒
家
教
育
，
他
們
也
會
接
受
《
孟
子
》
的
思
想
而
認
爲

世
人
有
權
利
進
來
享
受
一
下
，
於
是
連
官
貴
王
孫
進
來
飲
酒
吟

詩
；
甚
或
挾
妓
來
飲
，
都
不
好
意
思
干
涉
了
。

寺
院
既
開
放
給
社
會
人
士
進
來
，
世
人
的
要
求
便
更
多
了

。
士
人
們
覺
得
寺
院
很
清
靜
，
適
合
赴
考
前
的
進
修
，
於
是
付

租
金
膳
費
在
此
寄
宿
讀
書
。
寺
院
既
標
示
方
便
爲
懷
，
更
不
好

得
罪
這
些
在
將
來
可
能
成
爲
官
貴
的
寒
土
，
便
答
應
了
。
久
之

，
更
有
免
費
供
食
宿
以
至
贈
送
路
費
的
義
舉
。
於
是
，
連
單
身

的
人
，
也
向
寺
院
求
方
便
租
用
房
舍
作
居
所
了
。

又
，
婦
女
經
常
入
寺
參
見
男
性
法
師
，
女
人
在
寺
內
留
連

漸
成
了
慣
常
現
象
。
於
是
一
般
人
帶
著
太
太
遊
覽
山
川
風
景
之

時
向
僧
寺
借
宿
，
不
會
被
認
爲
是
觸
犯
社
會
道
德
的
行
爲
。
守

寡
的
孀
婦
帶
著
兒
女
在
過
路
時
向
僧
寺
借
地
暫
住

一
陣
，
也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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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覺
得
有
失
婦
道
。
寺
院
既
讓
土
子
們
住
進
來
，
又
怎
好
拒
絕

其
他
人
？

好
了
，
既
然
讓
俗
人
住
了
進
來
，
他
們
自
會
使
用
寺
院
中

各
種
設
施
，
於
是
寺
中
有
設
備
周
全
浴
室
消
息
便
會
流
傳
出
去

，
由
是
世
人
便
會
想
到
進
來
享
受
一
下
舒
服
暢
快
的
熱
水
浴
了

。
何
況
善
信
沐
浴
後
總
得
布
施
，
不
會
白
白
耗
費
寺
院
的
薪
炭

和
人
工
的
！

再
者
，
華
人
重
視
喪
禮
，
重
視
入
土
爲
安
。
自
從
佛
教
來

華
之
後
，
大
家
認
爲
停
棺
寺
院
並
請
僧
尼
誦
經
超
度
，
更
能
令

死
者
蒙
受
佛
祐
而
得
生
極
樂
，
而
寺
院
一
般
佔
地
頗
大
，
在

一

些
隙
地
開
設
墳
場
來
方
便
世
人
，
亦
無
不
便
之
處
。
茗
寺
中
設

立
義
塚
，
更
是
慈
悲
爲
懷
了
！

以
上
種
種
表
現
，
都
跟
印
度
寺
院
的
作
風
大
異
，
也
正
爲
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特
色
！

【
九
】
〈
從
歷
史
與
文
化
背
景
看
佛
教
戒
律
在
華
消

沉
的
原
因
〉
，
刊
於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第
六
期
，
台
北
，

一
九
九
三
。

此
文
所
論
，
可
以
分
爲
二
)
，
中
國
是
大
乘
佛
教
的
教

區
，
但
卻
以
小
乘
佛
教
的
戒
律
來
規
範
僧
尼
。
中
國
沙
門
由
於

自
視
爲
大
乘
根
器
，
心
中
瞧
不
起
僧
團
要
自
己
遵
守
小
乘
的
戒

律
。

u
-
)
歷
來
大
部
份
中
國
沙
門
I
I

尤
其
律
師
I
I

是
未

到
過
印
度
或
西
域
的
。
當
一
位
律
師
要
向
寺
衆
講
解
戒
規
．
，
或

一
位
沙
門
想
切
實
遵
行
戒
條
之
時
，
緣
於
他
們
不
了
解
制
訂
戒

律
所
依
的
印
度
生
活
和
文
化
背
景
，
於
是
講
律
的
律
師
既
未
能

講
個
明
白
，
而
有
意
守
戒
的
沙
門
也
困
惑
於
戒
規
中
的
某
些
原

則
，
這
樣
，
他
們
持
守
之
時
便
發
生
困
難
。

U
-－
)
古
時
中
國
沙
門
都
受
過
儒
學
的
薰
陶
，
於
是
他
們

的
思
想
中
有
強
烈
的
華
夏
傳
統
觀
念
。
在
帝
王
時
代
，
中
國
以

自
視
爲
「
天
朝
大
國
」
之
民
，
對
外
來
事
物
多
少
有
排
斥
心
理

，
因
此
沙
門
也
不
願
意
過
西
方
的
寺
院
生
活
。
1

加
上
古
時
戒

律
與
僧
制
並
行
，
僧
制
的
實
施
鼓
勵
了
沙
門
對
戒
律
的
微
妙
抗

拒
心
理
。(

四
)
基
於
U

-)
與

U
-－
)
的
原
因
，
中
土
沙
門
守
戒

之
時
往
往
「
以
意
爲
之
」
，
不
肯
切
實
遵
從
戒
律
條
文
之
所
示

。
倒
如
北
周
時
的
靜
藹
看
到
在
終
南
山
依
附
自
己
的
僧
人
智
藏

偶
爾
抓
住
樹
的
權
枝
作
「
引
體
向
上
」
的
運
動
，
藹
公
便
視
藏

公
犯
了
「
嬉
戲
」
之
戒
，
因
而
擅
逐
他
下
山
，
智
藏
「
銜
泣
謝

過
」
也
不
肯
原
諒
。
依
戒
律
，
沙
門
嬉
戲
者
犯
「
波
逸
提
」
罪

，
可
以
在
闔
寺
大
衆
面
前
悔
過
，
便
可
解
罪
，
不
致
被
擯
逐
那

麼
嚴
重
。
又
如
隋
代
的
靈
裕
法
師
受
邀
往

一
位
地
主
處
說
法
。

而
在
說
法
至
一
半
·
'
暫
停
休
息
之
時
，
裕
公
到
附
近
溜
覽
，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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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這
裡
有
一
片
廣
四
十
畝
的
罪
園
。
靈
裕
問
知
此
園
屬
邀
他
講

說
的
地
主
所
有
之
後
，
認
爲
出
家
人
不
許
食
蒜
、
荘
、
蔥
、
薤

和
興
渠

(
H
i
n
g
u
)
這
「
五
辛
」
(
五
種
有
辛
辣
味
的
菜
蔬
)

的
，
而
邀
講
的
主
人
竟
然
種
植
這
種
東
西
？
一
氣
之
下
，
告
辭

不
講
！
地
主
爲
了
挽
留
他
續
講
，
竟
然
用
犁
將
全
部
苴
菜
剷
除

!
·
按
，
依
戒
律
，
無
故
殺
害
草
木
是
犯
波
逸
提
罪
的
。
而
任
何

律
典
都
無
明
文
不
許
食
「
五
辛
」
，
此
說
僅
見
於
如
今
已
證
明

屬
僞
經
；
而
在
古
代
則
視
爲
大
乘
戒
律
聖
典
的
《
梵
網
經
》
1

之
中
，
而
《
梵
網
經
》
也
僅
稱
食
「
五
辛
」
犯
突
吉
羅
罪
，
此

輕
罪
可
以
在
另
一
位
法
師
面
前
下
跪
懺
悔
，
即
可
解
罪
。
如
今

靈
裕
爲
了
囍
菜
可
誘
使
出
家
人
犯
突
吉
羅
而
歸
罪
種
植
者
的
地

主
，
用
拒
絕
繼
續
說
法
作
手
段
來
迫
地
主
剷
除
所
有
荘
菜
，
正

是
爲
了
避
輕
淺
的
突
吉
羅
而
觸
犯
較
重
的
殺
害
草
木
的
波
逸
提

，
這
是
怎
樣
的
守
戒
態
度
？

(
五
)
華
夏
沙
門
之
有
眼
光
者
發
現
了
上
述
諸
問
題
，
其

中
有
些
人
便
躬
自
跋
涉
往
天
竺
求
法
，
以
圖
親
自
觀
察
西
方
佛

寺
何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實
踐
戒
規
。
這
些
華
僧
之
中
，
唐
代
的
義

淨
三
藏
貢
獻
最
大
。
淨
公
不
特
接
引
過
一
些
禹
域
律
師
到
西
方

學
習
，
更
就
自
己
所
見
印
度
和
東
南
亞
諸
神
佛
國
的
寺
院
底
日

常
生
活
，
寫
成
《
南
海
寄
歸
內
法
傳
》
，
以
備
中
國
僧
伽
作
爲

依
律
過
寺
院
生
活
的
參
改
。
孰
知
其
傳
入
中
夏
之
後
，
教
華
人

明
白
了
戒
律
原
來
僅
適
合
熱
帶
地
區
的
生
活
，
反
而
促
使
了
戒

律
的
消
沉
！

(
六
)
在
印
度
的
佛
教
國
家
中
，
政
府
絕
不
干
預
僧
團
的

事
務
，
沙
門
犯
戒
由
寺
院
以
戒
律
處
分
。
而
在
中
國
，
政
府
以

王
法
管
治
僧
民
。
南
北
朝
時
不
論
在
黃
河
流
域
還
是
西
長
江
流

域
，
其
政
府
都
兼
以
俗
世
法
律
和
佛
門
戒
規
來
處
分
犯
罪
的
出

家
人
。
降
至
唐
代
，
朝
廷
更
依
國
法
、
道
教
戒
法
和
佛
家
的
戒

律
、
僧
制
來
編
訂
了
「
道
僧
格
」
規
範
之
下
，
倘
使

一
位
出
家

人
觸
犯
了
一
條
已
編
入
「
格
」
中
的
戒
律
之
時
，
其
人
便
會
被

政
府
控
告
和
以
俗
家
法
律
處
罰
。

華
夏
僧
伽
以
「
大
乘
中
人
」
身
分
而
瞧
不
起
小
乘
的
戒
律

，
和
政
府
直
接
管
制
僧
團
，
正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特
色
！

【
十
】
〈
淺
論
華
夏
俗
世
婦
女
的
觀
世
音
信
仰
I
I

兼
論

這
位
菩
薩
的
性
別
問
題
〉
，
刊
於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第
十
五

期
，
台
北
，
二
0
0
二
。

這
篇
文
字
之
所
論
，
由
於
筆
者
已
將
它
改
寫
成
一
般
讀
者

容
易
接
受
的
敘
述
方
式
，
在
本
刊
九
十
六
卷
十
二
期
發
表
，
放

這
裡
僅
簡
略
地
介
紹
觀
音
所
以
深
受
華
夏
婦
女
信
奉
跟
「
漢
傳

佛
教
」
的
關
係
。

(
－
)
佛
經
描
述
這
位
菩
薩
能
救
苦
救
難
，
而
人
們
經
常

會
遇
上
苦
難
，
尤
其
在
過
去
儒
家
大
男
人
主
義
壟
罩
社
會
的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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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，
女
性
面
對
的
苦
難
特
多
，
因
此
華
夏
婦
女
非
常
渴
望
她
們

遇
上
苦
難
時
對
這
位
菩
薩
的
保
祐
而
脫
困
厄
。

u
-
)佛
經
又
說
這
位
菩
薩
能
保
祐
已
婚
婦
女
生
育
男
嬰

。
在
華
人
重
視
子
嗣
的
觀
念
下
，
婦
女
非
常
希
望
觀
音
能
保
祐

自
己
產
下
兒
子
，
使
自
己
在
家
庭
中
受
到
翁
姑
的
重
視
。
同
時

，
已
生
育
兒
子
的
女
性
也
希
望
這
位
菩
薩
的
愛
能
伸
延
而
保
祐

自
己
的
骨
肉
。

(
－
－
-)
前
已
言
之
，
婦
女
在
過
去
的
社
會
中
最
受
委
屈
，

她
們
滿
腹
辛
酸
，
只
好
在
禱
告
時
向
觀
音
申
訴
。
然
而
據
佛
經

所
言
，
觀
音
是
一
位
男
性
的
菩
薩
，
雖
然
祂
能
變
身
爲
女
形
而

向
女
子
說
法
，
但
婦
女
又
豈
放
心
向
一
位
男
菩
薩
細
訴
自
己
的

秘
密
？
因
此
，
她
們
希
望
這
位
女
性
救
主
的
本
身
，
同
時
也
是

女
性
！
而
且
，
他
們
會
認
爲
女
子
的
痛
苦
，
只
有
女
子
方
能
了

解
。
緣
於
這
種
共
同
意
念
之
下
，
好
幾
種
描
述
觀
音
出
家
前
是

一
位
印
度
王
國
的
公
主
，
苦
修
之
下
成
爲
女
性
菩
薩
的
小
說
出

現
。
由
是
如
今
華
人
不
論
男
女
，
都
普
遁
接
受
這
位
菩
薩
屬
慈

悲
的
女
子
這

一
觀
念
。

觀
音
菩
薩
的
由
「
男
」
變
「
女
」
，
正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
的
大
特
色
！
而
這

一
轉
變
，
是
中
國
社
會
所
促
成
！

【
十
一
】
〈
佛
陀
能
夠
爲
惡
？
I
|

倓
虛
上
人
辯
倒
基
督

徒
的
絕
招
及
其
教
理
上
的
根
據
〉
，
刊
於
《
護
僧
》
第
五
十
八

期
，
高
雄
，
二
0

1
0
。

此
文
所
論
，
是
倓
虛
上
人
某
次
在
火
車
上
有
基
督
徒
向
他

挑
戰
，
硬
要
跟
上
人
辯
論
上
帝
與
佛
陀
誰
就
是
全
能
？
在
辯
論

中
上
人
說
佛
陀
能
爲
惡
，
因
爲
倘
使
僅
能
爲
善
而
不
能
惡
，
又

豈
得
謂
之
全
能
？
此
語
一
出
，
基
督
徒
登
時
敗
下
陣
來
，
因
爲

他
絕
不
敢
說
上
帝
能
夠
為
惡
！

倓
老
這

一
絕
招
在
邏
輯
上
非
常
高
明
，
的
確
道
出
什
麼
能

總
算
全
能
！
然
而
這
位
天
台
宗
的
第
四
十
四
代
祖
師
並
非
信
口

開
河
，
他
之
所
言
是
依
本
宗
的
教
義
！

依
西
方
傳
教
來
的
佛
經
所
言
，
佛
陀
僅
有
「
善
」
的
一
面

。
然
而
天
台
宗
四
祖
智
者
大
師
所
著
《
觀
音
玄
義
》
則
稱
佛
陀

也
有
「
惡
」
的
一
面
，
只
是
這
位
人
天
教
主
能
抑
制
自
己
的
惡

念
，
使
不
發
作
而
爲
害
外
界
而
已
。
倓
虛
上
人
的
絕
招
，
便
依

這
一
說
而
發
。

智
者
說
佛
陀
有
「
惡
」
的

一
面
，
其
說
徒
何
而
來
？
卻
原

來
出
自
儒
家
的
理
論
。
因
爲
儒
典
之
中
，
有
《
孟
子
》
主
張
人

性
是
「
善
」
的
，
而
《
荀
子
》
則
認
爲
人
性
是
「
惡
」
的
。
如

今
我
們
都
知
道
每
一
個
人
的
人
性
其
實
兼
具
善
、
惡
兩
面
，
孟

軻
和
荀
況
僅
各
言
其
一
而
已
。
大
抵
智
者
也
從
上
述
兩
善
而
悟

出
人
性
善
惡
並
存
，
因
而
創
始
了
佛
陀
也
有
「
惡
」
的

一
面
之

說
而
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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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制
度
。

既
然
天
台
宗
的
上
述
理
論
源
出
儒
家
，
這
豈
非
又
是
「
漢

傳
佛
教
」
的
表
現
？

筆
者
所
以
能
有
上
述
的
衆
多
發
現
，
蓋
緣
於
我
爲
了
雪
恥

而
設
法
蘊
積
學
力
，
是
以
在
進
入
研
究
所
之
前
，
在
讀
大
學
時

已
專
心
地
啃
了
不
少
難
啃
的
古
籍
1

，
因
而
建
立
了
國
學
知
識

的
基
礎
！

寄
語
嚷
嚷
要
研
究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諸
君
，
硏
究
學
問
，

要
有
窮
本
探
源
的
能
力
，
倘
使
不
具
備
國
學
基
礎
，
而
僅
硏
究

一
下
在
華
夏
成
立
的
宗
派
如
禪
宗
、
天
台
宗
、
華
嚴
宗
等
等
便

自
詡
硏
究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，
則
其
研
究
成
果
往
往
知
其
然
而
不

知
其
所
以
然
，
這
不
過
是
皮
毛
性
的
粗
淺
探
討
而
已
！

走
筆
至
此
，
讓
我
們
回
頭
看
看
上
述
以
演
講
來
鼓
吹
硏
究
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那
位
仁
兄
吧
，
他
的
國
學
水
準
又
如
何
？
據

6 

仁
兄
在
演
講
特
派
發
的
印
刷
講
義
，
其
中
稱
《
山
海
經
》
1

和

《
水
經
注
》
1

是
「
遊
記
」
，
這
反
映
了
仁
兄
對
中
國
古
籍
的

了
解
！
又
稱
《
洛
陽
伽
藍
記
》
1

也
屬
「
遊
記
」
，
這
顯
出
了

仁
兄
連
佛
門
典
籍
的
了
解
也
竟
然
如
此
，
·
(
全
文
完
)

不
顾
以
知
識
份
子
之
身
而
依
戒
規
去
實
行
自
己
所
賤
視
的
乞

註
釋
：

1
3尤
其
僧
尼
受
儒
學
教
育
之
後
有
了
「
讀
書
人
」
身
份
，
他
們

的
神
話
如
「
精
衛
填
海
」
、

所
居
的
扶
桑
木
」

「
夸
父
逐
日
」
、

1
4見
日
本
望
月
信
亨
博
士
(
-
八
六
九
l

一
九
四
八
)
著
＾
淨

土
教
的
起
源
、
發
展
)
頁
一
五
五
l

一
八
四
，
東
京
：
共
同

社
出
版
，
一
九
三

O
。

1
5參
註
二
引
拙
文
頁
九
。

1
6
＾
山
海
經
)
其
實
是
中
國
秦
漢
以
前
眾
多
神
話
的
總
集
，
不

知
何
時
何
人
所
編
。
書
中
所
言
，
有
許
多
我
們
經
常
會
提
到「

十
個
太
陽

、
「
施
旱
災
於
人
間
的
旱
魅
」
等
等
，
這

哪
裡
是
「
遊
記
」
？

1
7
＾
水
經
注
)
是
北
魏
酈
道
元
(
卒
於
五
二
七
)
替
＾
水
經
)

所
撰
的
註
文
。
唐
李
延
壽
(
約
卒
於
六
七
六

l

六
七
九
之

間
)
^
北
史
)
(
藝
文
映
印
武
英
殿
刊
本
，
台
北
，
約
民

四
十
八
年
至
四
十
九
年
之
間
出
版
)
卷
二
七
〈
酈
範
附
子
元

傳
〉
略
云
·
·
「
(
酈
)
道
元
好
學
，
歷
覽
奇
書
，
撰
注
水
經

(
夏
四
四
0
下
)
°
然
則
酈
氏
之
注
＾
水
經
)
,

是
完
全
根
據
典
籍
方
面
的
資
料
。
何
以
言
之
？
一
來
，
本
傳

不
言
酈
善
長
有
遊
戳
的
經
歷
。
二
來
，
＾
水
經
注
)
逑
及
中

國
所
有
河
川
的
流
域
，
酈
氏
又
豈
能
涉
足
每
條
河
道
並
既
察

紀
錄
沿
岸
風
光
？
三
來
，
筆
者
讀
過
＾
水
經
注

v
全
書
並
作

筆
記
(
筆
記
四
屢
次
搬
家
而
遺
失
)
,
記
憶
中
未
有
酈
道
元

親
履
某
河
流
域
的
印
象
。
因
此
，
這
書
非
屬
「
遊
記
」
。

1
8
＾
洛
陽
伽
藍
記
v
是
東
魏
楊
街
之
(
約
五
三
二
l

五
四
七
時

四
十
卷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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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佛
教
會
為
慶
祝
民
國
＿

0
五
年
佛
曆
二
六
五
O
佛
誕

節
慶
典
祈
福
大
會
，
謹
訂
於
四
月
八
巳
(
農
曆
三
月
二
巳
)
星
期

五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，
假
「
臨
濟
護
國
禰
寺
」

(
4
0北市
中
山
噩

玉
門
街
九
號
)
隆
重
舉
行
「
佛
誕
節
慶
典
祈
福
大
會
」
。
本
次
慶

典
大
會
主
任
委
員
台
北
市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界
雲
法
師
表
示

：

「
佛

誕
節
是
＿
個
殊
勝
、
意
義
深
遠
的
日
子
，
集
緇
素
四
衆
共
聚
＿
堂

，
虔
誠
禮
誦
經
咒
，
共
沐
佛
恩
，
集
斯
功
勳
，
掏
誠
上
達
，
祝
禱

佛
日
增
輝
，
法
輪
常
轉
，
風
調
雨
順
，
國
運
昌
隆
，
世
界
和
平
，

展
現
台
北
市
佛
教
會
護
國
弘
教
的
赤
忱
。
」

當
天
活
動
流
程
預
計
如
次
：
九
時
三
十
分
，
舉
行
「
佛
誕
節

慶
典
祈
福
大
會
」
，
恭
請
長
老
開
示
，
貴
賓
致
詞
。
十
＿
時
，
禮

請
教
界
德
高
望
重
之
長
老
法
師
擔
任
法
會
主
壇
，
領
衆
薰
修
、
諷

誦
經
咒
，
上
供
浴
佛
，
吉
星
高
照
、
法
喜
充
滿
。
下
午
＿
時
三
十

分
誦
經
開
示
。
三
時
，
法
會
圓
滿
，
功
德
回
向
。
同
時
大
會
將
敬

備
壽
桃
、
壽
糕
與
衆
結
縁
，
同
霑
法
喜
，
共
沐
佛
恩
。

大
會
為
祈
隆
重
，
特
別
禮
請
世
界
佛
教
僧
伽
會
會
長
了
中
長

老
擔
任
名
譽
主
任
委
員
，
中
國
佛
教
會
前
任
理
事
長
淨
良
長
老
擔

任
導
師
，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圓
宗
長
老
任
首
席
顧
問
，
台
北
市

佛
教
會
前
任
理
事
長
明
光
法
師
為
顧
問
，
並
邀
請
政
府
首
長
、
黨

政
領
袖
、
民
意
代
表
、
社
會
賢
達
、
教
界
憎
信
、
市
民
大
衆
蒞
臨

盛
會
，
齊
頌
佛
德
，
藉
此
淨
化
人
心
、
詳
和
社
會
。
歡
迎
各
位
蒞

臨
，
拈
香
植
福
。

台
北
市
佛
教
會
將
於
四
月
八
日
舉
行
佛
誕
慶
典

人
)
所
撰
，
據
書
的
〈
序
文
〉
參
以
俗
世
史
籍
，
知
道
東
魏

的
當
權
丞
相
高
歡
在
天
平
元
年
(
五
三
四
)
十
月
下
人
盂
吋
首

都
自
洛
腸
遷
往
鄴
城
文

7

河
南
省
臨
漳
縣
)
之
前
，
洛
腸
城

內
外
有
一
千
多
座
佛
寺
。
而
令
下
第
三
夭
，
官
民
四
十
萬
户

連
同
僧
尼
等
狼
狽
上
路
之
後
，
洛
腸
全
城
被
放
棄
了
。
及
至

武
定
五
年
(
五
四
三
)
，
楊
氏
因
嚴
役
而
重
回
洛
碭

o

他
看

到
這
被
棄
的
城
市
已
經
城
牆
崩
毀
，
城
內
外
建
築
物
傾
廢
，

佛
寺
轉
作
灰
燼
，
連
皇
宮
也
成
了
牧
童
放
牧

.. 
農
人
耕
作
之

地
。
因
此
他
生
怕
洛
碭
城
盛
時
佛
寺
遍
佈
的
情
況
不
為
後
世

所
知
，
是
以
憑
記
憶
將
以
前
所
見
所
間
寫
下
，
以
備
傳
於
後

世
(
參
抽
作
^
中
國
佛
教
史
學
吏

v
頁
二
－
四
'
台
北
:
法

鼓
文
化
事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出
版
，
二

0
O
八
年
初
版
二
刷

)
。
上
述
透
露
了
楊
街
之
本
來
是
洛
陽
城
的
長
久
居
民
，
目

此
他
方
能
在
筆
下
道
出
城
內
外
眾
多
寺
院
本
身
和
週
邊
發
生

過
的
各
種
情
況
，
目
此
，
這
部
書
並
非
「
遊
記
」
。
不
然
，

一
位
遊
客
又
哪
能
一
下
子
打
聽
得
到
要
用
五
卷
的
書
纔
能
記

載
得
了
的
許
多
人
和
事
。


